资 产 租 赁 申 请 书

意向租赁方（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
（单位盖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租赁申请与承诺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机关服务中心：

本意向租赁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意向租赁方名称）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机关服务中心提交                  (项目名称)租赁申请，兹就有关情况作如下承诺：

1、我方已充分了解并接受信息披露的全部内容和要求，认真考虑并接受租赁标的及其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。本租赁行为已经过有效内部决策并得到相应的批准。

2、我方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、支付能力和商业信誉，符合产权交易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对租赁方条件的规定。

3、我方已如实填写租赁申请资料、提交有关附件，并对以上材料及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承担责任。

4、本租赁申请与承诺系我方真实意愿，一经作出不予撤回或变更。我方将及时办理相关手续、配合接受资格审核，严格遵守有关交易规则。

如有违以上承诺或违反相关规则，本方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意向租赁方名称：

意向租赁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